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教師升等不通過申覆處理原則 
本校 80.4.8 第 19 次院務會議第 2 次臨時會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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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據：教育部授權專科以上學校自行審查教師資格作業要點。 

二、本校申請升等教師不服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教評會）升等不通

過決定，應於收到升等不通過通知書十日內填具申請書，並檢附相關資料

提出申覆。程序如下： 

（一）不服系、所教評會升等不通過之決定者，得向院教評會提出申覆，

經院教評會審議後，仍不服審議結果者，得向校教評會提出再申覆。 

（二）不服院教評會升等不通過之決定者，得向校教評會提出申覆。 

（三）不服校教評會升等不通過之決定者，得向校教評會提出申覆。 

同一事由向同一級教評會申覆、再申覆以一次為限。 

三、校教評會、院教評會審議處理程序如下： 

（一）專案審議： 

1.由校教評會、院教評會針對申覆內容聘請五至七人組成專案小組，相關

領域人員至少超過半數。專案小組成立後，應於三十日內就申覆內容及

原教評會決議理由進行討論及完成審議，並提出書面具體處理結論，送

校、院教評會審議。但專案小組不同意申覆理由時，即逕依審議結論予

以駁回，並將結果以書面通知申覆人。 

2.專案小組會議須有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始得開議，出席委員三分之二

以上同意方得決議。 

（二）校、院教評會審議：對專案小組所提內容深入廣泛討論後進行審議，

如獲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通過，得逕為變更原決議或送回原教評

會另為審議，並將結果以書面通知申覆人。 

（三）為保障申覆人權益，審議申覆案件，得依需要聘請校外專家學者參

與審議工作。 

申覆人如不服升等未通過申覆、再申覆之結果，得於收到通知書後三十日

內，就原教評會審議決定，向本校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提出申訴，或依訴

願程序提起救濟。 

四、專案小組委員、教評會委員於申覆案件有行政程序法第三十二條所定情形

之一，或與其本人有利害關係者，應自行迴避。 

有具體事實足認教評會委員就申覆案件有偏頗之虞者，申覆人得舉其原因



及事實向該教評會申請委員迴避；其迴避申請，由該教評會會議決議之。 

五、專案小組委員名單應予保密。 

六、本處理原則未盡事宜依相關規定辦理。 

七、本處理原則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教師升等不通過申覆處理原則 
修正草案對照表 

本校103.12本校111.12.9第83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一、依據：教育部授權專科以上學

校自行審查教師資格作業要點。 

一、依據：教育部授權專科以上學

校自行審查教師資格作業要點。 

本點未修正。 

二、本校申請升等教師不服各級教

師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教評會）

升等不通過決定，應於收到升等不

通過通知書十日內填具申請書，並

檢附相關資料提出申覆。程序如

下： 

（一）不服系、所教評會升等不通

過之決定者，得向院教評會提出申

覆，經院教評會審議後，仍不服審

議結果者，得向校教評會提出再申

覆。 

（二）不服院教評會升等不通過之

決定者，得向校教評會提出申覆。 

（三）不服校教評會升等不通過之

決定者，得向校教評會提出申覆。

同一事由向同一級教評會申覆、再

申覆以一次為限。 

二、本校申請升等教師不服各級教

師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教評會）

升等不通過決定，應於收到升等不

通過通知書十日內填具申請書，並

檢附相關資料提出申覆。程序如下： 

（一）不服系、所教評會升等不通

過之決定者，得向院教評會提出申

覆，經院教評會審議後，仍不服審

議結果者，得向校教評會提出再申

覆。 

（二）不服院教評會升等不通過之

決定者，得向校教評會提出申覆。 

（三）不服校教評會升等不通過之

決定者，得向校教評會提出申覆。

同一事由向同一級教評會申覆、再

申覆以一次為限。 

本點未修正。 

三、校教評會、院教評會審議處理

程序如下： 

（一）專案審議： 

1. 由 校 教 評 會 常 設 委 員

會、院教評會針對申覆內

容聘請五至七人組成專

案小組，相關領域人員至

少超過半數。專案小組成

立後，應於三十日內就申

覆內容及原教評會決議

理由進行討論及完成審

議，並提出書面具體處理

結論，送校、院教評會審

議。但專案小組不同意申

覆理由時，即逕依審議結

論予以駁回，並將結果以

書面通知申覆人。  

2.專案小組會議須有委員

三、校教評會、院教評會審議處理

程序如下： 

（一）專案審議： 

1.由校教評會常設委員會、

院教評會針對申覆內容聘

請 五 至 七 人 組 成 專 案 小

組，相關領域人員至少超

過 半 數 。 專 案 小 組 成 立

後，應於三十日內就申覆

內容及原教評會決議理由

進行討論及完成審議，並

提出書面具體處理結論，

送校、院教評會審議。但

專案小組不同意申覆理由

時，即逕依審議結論予以

駁回，並將結果以書面通

知申覆人。  

2.專案小組會議須有委員三

配合本校教師評審委

員會設置辦法業於 111

年 6 月 10 日經校務會

議通過刪除常設教評

會，爰酌作文字修正。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始得

開議，出席委員三分之二

以上同意方得決議。  

（二）校、院教評會審議：對專案

小組所提內容深入廣泛討論後進

行審議，如獲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

上通過，得逕為變更原決議或送回

原教評會另為審議，並將結果以書

面通知申覆人。 

（三）為保障申覆人權益，審議申

覆案件，得依需要聘請校外專家學

者參與審議工作。 

申覆人如不服升等未通過申覆之

結果，得於收到通知書後三十日

內，就原教評會審議決定，向本校

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提出申訴，或

依訴願程序提起救濟。 

分 之 二 以 上 出 席 始 得 開

議，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

上同意方得決議。  

（二）校、院教評會審議：對專案

小組所提內容深入廣泛討論後進行

審議，如獲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

通過，得逕為變更原決議或送回原

教評會另為審議，並將結果以書面

通知申覆人。 

（三）為保障申覆人權益，審議申

覆案件，得依需要聘請校外專家學

者參與審議工作。 

申覆人如不服升等未通過申覆之結

果，得於收到通知書後三十日內，

就原教評會審議決定，向本校教師

申訴評議委員會提出申訴，或依訴

願程序提起救濟。 

四、專案小組委員、教評會委員於

申覆案件有行政程序法第三十二

條所定情形之一，或與其本人有利

害關係者，應自行迴避。 

有具體事實足認教評會委員就申

覆案件有偏頗之虞者，申覆人得舉

其原因及事實向該教評會申請委

員迴避；其迴避申請，由該教評會

會議決議之。 

 一、本點新增。 

二、為應實際需要，增

訂審議申覆案之

迴避規定，以資明

確。 

五、專案小組委員名單應予保密。  一、本點新增。 

二、為應實際需要，增

訂專案小組委員

名 單 保 密 之 規

定，以資明確。  

六、本處理原則未盡事宜依相關規

定辦理。 

四、本處理原則未盡事宜依相關規

定辦理。 

點次變更，內容未修

正。 

七、本處理原則經校務會議通

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五、本處理原則經校務會議通

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點次變更，內容未修

正。 

 
 


